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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所得稅法第三條第一項及第四條規定，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

之營利事業，其各項所得，除法律有免稅之規定外，應依所得稅法課

徵營利事業所得稅。公司超過票面金額發行股票所得之溢額，就所得

稅法第二十四條第一項及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九條第一項但書、第二百

四十一條規定綜合觀之，既超出公司登記資本額之範圍，而彙積為資本

公積，此項公積又可供發給新股之用，應屬公司之所得。立法機關自得

就其應否免稅及免稅之範圍如何，為合理之裁量。獎勵投資條例第二

十五條僅規定：「生產事業依公司法規定，將發行股票超過票面金額之

溢價作為公積時，免予計入所得額」，行政院中華民國五十六年十二月

七日臺經字第九四九四號令及財政部同年月十日臺財稅發字第一三○五

五號令釋示：「公司法第二百三十八條對資本公積，並無免稅之規定，

至其他法律如獎勵投資條例對某類事業某種所得有免稅條款者，方得

據以免稅」，符合上開意旨，與憲法第十九條所定租稅法律主義尚無牴

觸。至其後公布之促進產業升級條例，將免稅範圍擴大至不以生產事

業為限，係配合經濟發展之新情勢而為之立法裁量，亦不得因而認在前

之立法裁量為違憲。

釋字第三一六號解釋（82.5.7.）

【解釋文】

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三條規定之疾病、傷害與殘廢，乃屬不同之保

險事故。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發生殘廢事故時，自應依同法第十四

條予以殘廢給付。其於領取殘廢給付後，承保機關在何種情形下仍應

負擔其醫療費用，係另一問題。銓敘部七十九年十月六日七九臺華特一

字第○四七○七七七號函謂「植物人」之大腦病變可終止治療，如屬無

誤，則已合於殘廢給付之條件，乃又以其引起之併發症無法終止治療

為由而不予核給，將殘廢給付與疾病、傷害給付混為同一保險事故，增

加法律所無之條件，與憲法實施社會保險照顧殘廢者生活，以保障人

民權利之意旨尚有不符，應不再援用。惟「植物人」之大腦病變縱可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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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治療，其所需治療以外之專門性照護，較殘廢給付更為重要，現行公

務人員保險就專業照護欠缺規定，應迅予檢討改進。又大腦病變之「植

物人」於領取殘廢給付後，如因大腦病變以外之其他傷病而有治療之

必要者，既非屬同一傷病之範圍，承保機關仍應負擔醫療費用，乃屬當

然，併予說明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公務人員保險為社會保險之一種。國家為謀社會福利，應實施社

會保險制度，人民之老弱殘廢，無力生活，及受非常災害者，國家應予

以適當之扶助與救濟，為憲法第一百五十五條所明定。而得否請領殘

廢保險給付，涉及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。公務人員保險法第三條就

保險事故之範圍，分為生育、疾病、傷害、殘廢、養老、死亡及眷屬喪

葬七項，其中疾病、傷害與殘廢，乃不同之保險事故。依同法施行細則

第五十八條第一項規定，被保險人發生保險事故，致成殘廢，經醫治終

止，無法矯正，確屬成為永久殘廢者，即應依同法第十四條規定，按殘

廢之標準予以現金給付。同法第十三條第五項第四款，雖限制因傷病而

致殘廢經領取殘廢給付後，不得以同一傷病再申請診療，亦即承保機關

就同一傷病不再負擔其醫療費用。惟此乃另一疾病或傷害保險事故之保

險給付問題，與已發生殘廢之保險事故應予以殘廢之給付無關，且上

述法律規定之「同一傷病」，同法施行細則第五十一條第二項則採列舉

規定，其內容為蔄傷病部位與原殘廢部位相同者蔅傷病名稱與原殘廢

之傷病名稱相同者蔆傷病情況尚未超過原殘廢等級編號範圍者。並未

將非同一傷病之各種感染及併發症，亦併列為「同一傷病」之範圍，且

各種疾病與傷害，如在非殘廢人亦可能發生者，更無從擴張解釋為「同

一事故」。銓敘部七十九年十月六日七九臺華特一字第○四七○七七七

號函謂「植物人」之大腦病變可終止治療，如屬無誤，則已合於殘廢給

付之條件，乃又以其引起之併發症無法終止治療為由而不予核給，將殘

廢給付與疾病、傷害給付混為同一保險事故，增加法律所無之條件，與

憲法實施社會保險照顧殘廢者生活，以保障人民權利之意旨尚有不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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應不再援用。惟「植物人」之大腦病變縱可終止治療，其所需治療以外

之專門性照護，較殘廢給付更為重要，現行公務人員保險就專業照護

欠缺規定，應迅予檢討改進。又大腦病變之「植物人」於領取殘廢給付

後，如因大腦病變以外之其他傷病而有治療之必要者，既非屬同一傷病

之範圍，承保機關仍應負擔醫療費用，乃屬當然，併予說明。

釋字第三一七號解釋（82.5.21.）

【解釋文】

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一百十一

條第二項，關於私人團體或事業，違反第八十九條第三項之規定，未依

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，處該團體或事業五百元罰鍰之規定，係對稅款

扣繳義務人違反法律上作為義務所為之制裁，以確實掌握課稅資料，

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依所得稅法規定，應自付與納稅義務人之給付中扣繳所得稅款之

人，為扣繳義務人。扣繳義務人應就納稅義務人之所得，於給付時依

規定之扣繳率或扣繳辦法扣取稅款，在法定之期限內，向國庫繳清，並

開具扣繳憑單彙報該管稽徵機關，其未達起扣點者，並應依限將受領人

之姓名及相關資料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，中華民國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

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稅法第七條第五項、第八十八條、第九十二條、第八

十九條第三項規定甚明。

同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二項，關於私人團體或事業，違反第八十九條

第三項之規定，未依限填報或未據實申報者，處該團體或事業五百元罰

鍰之規定，係對扣繳義務人未盡其法律上應盡之義務時所為之制裁。

此項扣繳或申報義務，乃法律規定之作為義務，其目的在使國家得以確

實掌握課稅資料，為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釋字第三一八號解釋（82.5.21.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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